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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， 国家重新修订实施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职业病防治法》 （以下简称 《防治法》 ） 及 《职业病诊断

与鉴定管理办法》 （以下简称 《管理办法》 ）， 明确了监管部

门在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过程中的相关责任， 针对劳动者特别

是农民工的问题明确了争议解决的途径， 消除了劳动者申请

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的门槛。 本文旨在就职业病诊断与鉴定中

经常发生的纠纷和争议， 结合本人运用 《防治法》 和 《管理

办法》 解决工作中的疑难问题进行汇总， 供职业病诊断与鉴

定机构及同行借鉴， 以便进一步做好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。
１　 采取有关监管部门行政判定的方式， 解决相关材料缺乏和

争议的问题

１ １　 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所需资料

按照 《防治法》 第 ４７ 条和 《管理办法》 第 ２５ 条规定，
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职业病诊断所需要的材料时，
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机构可以提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（以
下简称安监） 督促用人单位提供。
１ ２　 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

结果等资料有异议

按照 《防治法》 第 ４８ 条和 《管理办法》 第 ２６ 条规定，
职业病诊断、 鉴定机构可以依法提请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安监

管理部门进行调查， 安监管理部门自接到申请之日起 ３０ 日内

对存在异议的资料或者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作出判

定， 在安监管理部门作出调查结论或者判定前诊断和鉴定机

构可以中止职业病诊断与鉴定。
１ ３　 劳动者的用人单位解散、 破产， 无用人单位提供职业病

诊断资料

按照 《防治法》 第 ４８ 条和 《管理办法》 第 ２６ 条规定， 职

业病诊断和鉴定机构可以提请安监部门进行调查， 安监管理部

门自接到申请之日起 ３０ 日内对存在异议的资料或者工作场所

职业病危害因素情况作出判定， 在安监管理部门作出调查结论

或者判定前诊断和鉴定机构可以中止职业病诊断与鉴定。
２　 引入劳动仲裁机制， 解决劳动者职业史、 职业病危害接触

史材料的缺乏和争议问题

劳动者对劳动关系、 工种、 工作岗位或者在岗时间有争

议的， 按照 《防治法》 第 ４９ 条和 《管理办法》 第 ３６ 条规定，

职业病诊断和鉴定机构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

会申请仲裁， 接到申请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必须受理

并在 ３０ 日内作出裁决。
３　 职业病诊断机构与鉴定机构需要了解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

因素情况

按照 《防治法》 第 ４８ 条规定， 职业病诊断和鉴定机构根

据需要可以对工作场所进行现场调查， 也可以向安监管理部

门提出， 安监管理部门应当在 １０ 日内组织现场调查。 用人单

位不得拒绝、 阻挠。
４　 在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材料不全的情况下， 如何正确做出职

业病诊断与鉴定结论

４ １　 按照 《防治法》 第 ４８ 条和 《管理办法》 第 ２８ 条规定，
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督促， 用人单位仍不提供工作场所

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、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等资料或者提

供资料不全的， 诊断与鉴定机构可以结合劳动者的临床表现、
辅助检查结果和劳动者的职业史、 职业病危害接触史， 并参

考劳动者自述、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提供的日常监督检查

信息等， 作出职业病诊断和鉴定结论。
４ ２　 在上述情况下仍不能作出职业病诊断的， 按照 《防治

法》 第 ４９ 条和 《管理办法》 第 ２８ 条规定， 应当提出相关医

学意见或者建议。 相关医学意见或建议可以包括继续完善所

提供的资料、 转科诊治等， 但不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。
４ ３　 按照 《防治法》 第 ４６ 条规定， 没有证据否定职业病危

害因素与病人临床表现之间必然联系的， 应当诊断为职业病。
本次 《防治法》 的修订删除了 “排除其他致病因素”， 简化

了诊断程序， 易于做出职业病诊断结论。 使 《防治法》 向保

护劳动者权益倾斜。
５　 专家组在出具职业病鉴定意见时出现 ３ ∶ ２ 的情况

按照 《管理办法》 第 ４７ 条规定， 专家组应当认真审阅鉴

定资料， 依照有关规定和职业病诊断标准， 经充分合议后，
根据专业知识独立进行鉴定。 如果职业病鉴定意见出现 ３ ∶ ２
的情况， 必须由专家组组长组织专家充分合议后， 再做出职

业病鉴定结论。
６　 职业病诊断、 鉴定的费用问题

按照 《防治法》 第 ５３ 条规定， 职业病诊断、 鉴定的费用由

用人单位承担。 但现实中许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均为自行承

担， 可以建议劳动者寻求法律援助， 维护自己的健康权利。
新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制度消除了申请门槛， 加强了职

业病诊断与鉴定过程中各部门的责任， 法律程序明确可操作

性强， 体现了扶助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功能， 对解决职业病

诊断与鉴定工作中出现的纠纷、 争议提供了法律依据。 对保

障劳动者健康， 缓解社会矛盾冲突， 维护社会稳定， 促进社

会和谐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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